
 

 

《 2 0 0 5 年證券及期貨（修訂）條例草案》法案委員會  
政府當局就各界代表所提交的書面意見的回應  

 
 
 
 本文件旨在闡述政府當局就下列團體提交的書面

意見的回應：  
 
( a )  香港證券及期貨業職工會  
 

 意見摘要  回應  

1 .  支 持 職 位 分 拆 的 建 議 ，
並 促 請 當 局 盡 快 予 以 實

施。  

意 見 備 悉 。 視 乎 法 案 委 員 會

的 審 議 情 況 ， 我 們 希 望 在 本

立 法 年 度 完 成 立 法 程 序 ， 以

便盡快落實該項建議。  

2 .  主 席 候 選 人 最 理 想 是 擁

有 中 國 國 籍 的 本 地 人

士。  

擔 任 非 執 行 主 席 的 理 想 人 選

需 對 香 港 以 及 本 地 的 營 商 環

境 和 證 券 市 場 有 良 好 的 認

識 。 除 此 之 外 ， 他 /她 亦 必 須
具 備 操 守 及 對 服 務 社 會 有 所

承 擔 ； 對 本 地 和 國 際 金 融 市

場 有 所 認 識 ； 具 遠 見 和 領 導

才 能 ； 能 與 公 眾 和 各 有 關 人

士 團 體 溝 通 ， 以 及 能 與 其 他

地 區 的 有 關 機 構 建 立 聯 繫 。

我 們 在 物 色 主 席 的 合 適 人 選

時，會考慮上述條件。  
 
 
( b )  香港財經分析師學會  
 

 意見摘要  回應  

1 .  支 持 這 項 分 拆 建 議 ， 以
貫 徹 最 佳 常 規 及 企 業 管

治的精神。  

 

意見備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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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應 向 公 眾 闡 明 甄 選 未 來

主 席 的 程 序 ， 以 及 未 來

主席所須具備的資格。  

 

我 們 已 在 發 給 立 法 會 財 經 事

務 委 員 會 的 文 件 ( 立 法 會

C B ( 1 ) 8 8 0 / 0 4 - 0 5 ( 0 8 ) 號 文 件 )
中 解 釋 ， 當 局 會 按 照 諮 詢 及

法 定 機 構 的 現 行 委 任 制 度 ，

並 考 慮 個 別 人 選 的 才 能 ， 委

任證監會主席。  

此 外 ， 我 們 亦 在 文 件 中 列 明

未 來 主 席 必 須 具 備 的 主 要 條

件 ， 包 括 操 守 、 對 服 務 社 會

的 承 擔 、 對 本 地 和 國 際 金 融

市 場 的 認 識 、 具 遠 見 和 領 導

才 能 、 能 與 公 眾 和 各 有 關 人

士 及 團 體 溝 通 ， 以 及 能 與 其

他 地 區 的 有 關 機 構 建 立 聯 繫

等。  

3 .  主 席 一 職 的 薪 酬 應 與 其
他 重 要 公 職 的 薪 酬 一 樣

具競爭力。  

請 參 閱 當 局 在 二 零 零 五 年 五

月 十 二 日 向 法 案 委 員 會 秘 書

發出的  “二 零 零五年四月二

十 二 日 第 一 次 會 議 的 跟 進 事

項＂文件第 2 0 及 2 1 段。  
 
( c )  香港律師會  
 

 意見摘要  回應  

1 .  證 監 會 主 席 應 屬 執 行 或

非 執 行 性 質 一 事 ， 是 政

治 問 題 而 不 是 法 律 問

題。  

把 主 席 一 職 分 拆 為 非 執 行 主

席 及 行 政 總 裁 的 目 的 ， 是 為

了 進 一 步 改 善 證 監 會 的 管 治

架 構 ， 以 便 與 良 好 的 企 業 管

治方式一致。  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財經事務科  
二零 零五年五月十八日  
 


